
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涉企行政检查市场经营主体风险等级适用规范

（试行）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

工作指示精神，根据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严格规范文化和

旅游领域涉企行政检查工作的通知》等政策文件，结合执法工作

实际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各级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适用本规范的要求对行

政区域内文化（含网络文化）、文物、新闻出版（含网络出版）、

广播电视（含互联网视听节目）、电影、旅游行业市场经营主体实

行风险等级为基础的监管方式。

第三条 针对不同领域和主体，综合考量行业特性、业务类

型、经营规模、违规记录以及举报投诉等因素，结合文化市场综

合执法实际情况，市场经营主体风险等级分为“高、中、低”三

个风险等级。

第四条 风险等级的认定标准及期限。

高风险：经营主体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被行政处罚、违法违

规经营行为涉嫌刑事犯罪移送司法机关，自行政机关下达《行政

处罚决定书》、移送司法机关之日起，或其它原因引发社会舆情、

无正当理由拒绝配合执法检查、调查等行为，认定为高风险等级，

期限：两年。



中风险：经营主体涉及举报、投诉（含上级交办、相关部门

转办）线索未被行政处罚，认定为中风险等级，期限：一年。

低风险：除高、中风险以外认定为低风险等级，期限：长期。

第五条 市场经营主体的风险等级实施动态管理，高风险等

级的市场经营主体两年期满，调整为中风险，期限：一年；中风

险市场经营主体一年期满，调整为低风险，期限：长期。

风险期内，市场经营主体发生第四条风险等级认定情形的，

触发风险等级认定机制，调整相应的风险等级。

第六条 各级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依托全国文化市场技术

监管与服务平台（综合执法）系统开展市场经营主体的风险等级

管理工作，执法人员选择一户一档模块中“一户一档查询”，选择

“变更申请”调整市场经营主体风险等级，提交本级执法管理员

审核。

相关单位对辖区内市场经营主体依据日常文化市场综合执法

信息制作电子版市场经营主体风险等级情况统计表，及时更新、

科学运用，作为制定日常检查计划的依据和基础信息。

第七条 各级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依据市场经营主体风险

等级相应采取不同的现场检查频次，合理制定日常检查计划。原

则上，对同一企业年度现场检查频次，低风险的不得超过 2 次，

中风险的不得超过 6 次，高风险的不得超过 12 次。

第八条 各级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做好对市场经营主体的

服务性执法工作，除专项执法任务、接办投诉举报等情况外，大



幅度降低现场检查频次。切实用好市场经营主体风险等级评价结

果，促使市场经营主体加强自我监督、履行法定义务，营造诚实、

自律、守信、互信的文化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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